
臺北市政府觀光傳播局
受理 109年度第 2期臺北市觀光活動補助申請公告

一、申請期間：109 年 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止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市立案之法人或立案團體，但不含政黨、學校及其所屬

單位，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之法人或團體。

三、補助內容：

(一)凡 109 年 7 月至 12 月於本市辦理且對促進本市觀光發展有助益或

配合本府政策辦理之觀光相關活動、訓練、推廣會或研討

會，前述觀光相關活動應以民俗、節慶或彰顯地方特色為

主題。

(二)配合市府施政重點者，優先列入補助：

1. 「振興觀光產業方案」：整合臺北觀光產業資源，結

合旅行社、旅遊業者平臺、旅館、商圈夜市等業

者，提出振興方案活動，促進國民旅遊商機。

2. 「打造主題特色觀光活動」：以自行車觀光、夜間觀

光、河岸觀光及美食觀光等議題，規劃主題式亮

點活動或相關導覽體驗，以吸引民眾參與。

3. 「推廣五大城市人文生活場域」：於城北廊帶、城南

臺大、萬華艋舺、大稻埕、北投等地規劃活動，

讓民眾深度體驗城市歷史、人文等。

(一)補助經費用途：原限用於「行銷推廣」相關費用，惟新冠肺炎疫

情影響，放寬本期補助經費用途，凡涉及活動相關費用即

可，但仍不得用於購買設備費（租借設備不在此限）及專

案人員薪資等費用；實際辦理活動之總經費縮減，與核定

補助企劃總經費不符，則依縮減比例扣減補助金額。

四、申請應備文件：臺北市觀光活動補助申請表、著作財產權聲明及授權

同意書、資格證明文件、觀光活動企劃書。

五、申請方式：



(一)網路申辦：於市民服務大平臺提出者，以線上系統送出之日期為

憑。

(二)郵寄及親送：採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，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憑；

採掛號郵寄以外方式提出者（如親送、快遞），以送達觀

光傳播局為準，並應於截止日當天下午 5 時前送達。

六、收件地址：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3 樓中央區臺北市政府觀光傳播

局收（請註明申請 109 年度第 2 期觀光活動補助）

七、有關申請程序、書表格式、審查程序、審查標準及相關注意事項請參

考臺北市觀光活動補助申請須知，請至「市民服務大平臺

（https://service.gov.taipei/）」網站，依機關分類至觀光傳播局，即可查詢

臺北市觀光活動補助。

八、主辦單位：臺北市政府觀光傳播局

        承辦科室：觀光發展科  林新傑研究員

        電話：1999 (外縣市 02-27208889)轉 1505

        傳真：02-27205887


